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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先就業後升學的配套措施 
張國保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一、 前言 

學校是一個人身心成長的重要學

習場所。任何人無論在學校正規教育學

習多久，終歸還是得要踏入社會、進入

職場，求得謀生機會。在科技發達及教

育制度化之後，產業也不斷的推陳出

新，傳統的學徒制及技藝能訓練，已無

法滿足日新月異的產業需求。因而學校

又被賦予產業人才培育的功能，成為產

業菁英基礎學習不可或缺的重要歷

程。國內外不少大公司行號，其用人的

標準，無疑的學歷是較能被大眾接受，

且較無爭議的事實。然，究竟要接受到

何階段的學校教育，始能踏入職場，蔚

為業界所接受?則是仁智互見的分歧見

解，或許因國情、家長觀念及社會價值

觀而有不同的差異現象。 

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於2016年重

返執政之後，提出「高職畢業先就業再升

學」的政見，經教育部、勞動部配合規劃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及「青年教育與就

業儲蓄帳戶方案」(教育部，2018a)，鼓勵

高中職學生畢業之後，先進入職場，學習

基本專業技能，三年之後，若想繼續進

修，再邁向高等教育階段繼續學習，政府

更以每個月一萬元的儲蓄基金，作為誘

因，鼓勵青年朋友打破傳統觀念，由過去

搭直達車到大學畢業再就業的模式，改變

為高中職畢業先就業、後升學的區間車方

式，同樣可以完成每個人理想的大學文

憑。惟第一年於 2017 學年度正式招生，

預定 5,000 個名額，實際上約僅招不到

1,000 人，就整個方案的本身，實有檢討

之處。以下就相關內涵、配套措施及其檢

討等析述如後，並提出個人建議淺見，以

為後續施行之參考。 

二、 先就業後升學的相關內涵 

教育部(2018b)引述蔡英文總統表

示「學生 18 歲畢業後不一定要急忙考

大學，可以先去工作或到非政府組織

（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 

NGO）當志工進行體驗等。在經過社會

歷練之後重返校園，會更加清楚自己所

追求的目標。」自有其創新見解與宏觀

思維，本方案計畫內涵說明如下： 

(一) 職場體驗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及「青年儲

蓄帳戶」：高中職學生在就學階段將透

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涯輔導計畫」

進行生涯探索後，在其畢業前調查有意

願參與計畫之應屆畢業生，並提出職場

體驗申請書，經審查通過後，介接勞動

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媒合，並加入

「青年儲蓄帳戶」，以儲蓄帳戶方式，

每人每月撥給新臺幣(下同)1 萬元(教育

部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勞動部穩

定就業津貼各 5,000 元)，以作為青年未

來就學、就業或創業之用。 

(二) 學習及國際體驗 

「青年體驗學習計畫」：高中職學

生在就學階段將透過「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生涯輔導計畫」進行生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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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行提出之「體驗學習企劃」，經

審查通過後，實踐所提企劃內容。 

由上可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

涯輔導計畫」政策係向下扎根，分為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搭配「青年儲

蓄帳戶」及「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協

助青年職場、學習及國際體驗，並提

供就學配套(教育部，2018c)。就整個

政策方向與構思，也是政府關心青年

發展，提撥經費協助青年完成就業體

驗、再升學圓夢的利多措施。 

三、 方案配套之檢討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之實施，在國內尚屬新創，政府

雖有良法美意，在考試領導教學的舊

思維下，如何翻轉成功，以下分析此

方案的優點與待改進之處。 

(一) 優點 

1. 重視國中階段學生生涯輔導扎根 

此方案的配套規劃「生涯探索向

下扎根」，鼓勵各國民中學於 7 年級辦

理社區職場參觀活動、8 年級辦理社區

高中職專業群科參訪、9 年級辦理技藝

教育課程選修(教育部，2018d)。如此，

不但能夠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的實踐，更能使學生及早獲得正確職

業試探的學習，有助扭轉長期以來以

成績為唯一選擇升學進路的陋習。 

 

 

2. 確實適性輔導高中職學生 

我國自 2014 年 8 月即啟動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其三大願景中之「成

就每位學生」，事實上就是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最重要的核心。依教育部

(2018d)的方案顯示，「調查有意願先就

業或體驗學習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

經學校生涯輔導，適性評估結果，協

助介接職場、學習及國際體驗。」就

教育的立場言，係高中職學校調查並

協助學生適性評估之後的選擇，不是

學生憑空自行摸索的決定。 

3. 協助青年落實職場、學習及國際體

驗的圓夢機會 

雖然我國 2017 年的國民平均所得

已達 24,337 美元，但我國家庭所得按

戶數五等分位之最高與最低組分配高

達 6 倍以上的落差(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顯示中低收入家庭學生仍有升

學、就業的不利因素存在。透過政府

的政策規劃引導，得以讓中低收入家

庭學生更有落實職場、學習及國際體

驗的圓夢機會，是值得肯定之政策。 

4. 提供青年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 

我國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教

育基本法》第三條「教育之實施，應

本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原則，以人

文精神及科學方法，尊重人性價值，

致力開發個人潛能，培養群性，協助

個人追求自我實現。」政府規劃「青

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由教育部補

助青年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每月

5,000 元，三年至多 18 萬元；勞動部

補助青年穩定就業津貼 5,000 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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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 18 萬元。換言之，參與「青年就

業領航計畫」將設青年儲蓄帳戶，至

多三年 36 萬元(教育部，2018e)。對中

上家庭未必會有誘因，但對中低收入

弱勢家庭學生可以兼顧就學、職場工

作及創業準備基金，也是政府照顧青

年，協助青年自我實現的可取之處。 

(二) 待改進之處 

1. 升學與就業連結不明 

本計畫在生涯輔導教育的扎根，惟

對興趣與性向明確的學生，其學習偏向

比較顯現在技藝能科目或動手實作的

體驗課程上，亦即比較不利於記憶性科

目的學習。然其必須面臨二次選擇先升

學或先就業再升學的抉擇。第一次，國

中升高中職時，雖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免試入學制度，但卻先經「國民中學

教育會考」的信心打擊；第二次，高中

職畢業，又需再一次面臨參加學科能力

測驗(學測)、指定科目考試(指考)或統一

入學測驗(統測)的二度傷害。因此，縱

向的協助輔導欠缺整合，對有興趣先就

業的學生，又擔心未來升學上的不利，

恐而不敢冒然嘗試。 

2. 縱向的協助輔導機制不清 

高中職畢業之後，學生已經離開

學校，就選擇此先就業後升學的人，

已不是高中職學生身分，若沒有參加

升學考試者，也尚非大專校院學生。

政府雖然鼓勵其先就業，但萬一就業

期間有發生職場不適應、工作不順、

權益受損時，此青年人該向誰傾訴?高

中職已沒有立場兼顧，大專校院端也

妾身未明，恐造成青年學生想嘗試又

害怕沒有保障之因。 

3. 儲蓄基金誘因不強 

此方案由教育部和勞動部每個月各

提撥 5,000 元作為青年未來就學、就業或

創業之基金儲蓄。依據《教育部青年教

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輔導推薦及審查

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三)款第 1 目初審程

序「學校之執行小組……辦理初審，並

參考身心障礙、低收入、原住民或中低

收入等特殊條件，決定推薦名單及其優

先順序……」。因此選擇此方案之青年有

可能是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其困難不

在三年後如何，而是面臨當前生活費甚

至不少係就讀高中職階段就負起養家責

任者，眼前生活似難煎熬。  

4. 教育宣導不足 

本方案因屬新政策，許多學校、教

師及家長對相關政策及內容較欠清晰，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輔導推薦及審查作業要點》於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布，《教育部青年儲蓄帳戶補助

要點》於 2017 年 6 月 6 日公布，《教育

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職場輔

導及追蹤作業要點》於 2017 年 8 月 10

日公布，但 2017(106)學年度於 8 月 1 日

開始，在招生說明、宣導、報名、資格

審核等相關作業較為緊迫，致使第一年

試行無法達到預期招收人數。 

四、 結語與建議 

基於上開之分析與論述，本文提

出結語與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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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語 

20 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教育哲學家

杜威曾說學校是社會的雛型，又說「教

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鼓勵高中職

畢業青年先就業再升學其實就是社會

生活的體驗，也是一種生活與教育學

習的結合，在國外或許不是什麼新

聞，但對我國長久以來都把大學當作

終結教育的價值思維，想要撼動與變

革的確不是易事。樂見政府有此魄

力，編列大筆預算，期藉此鼓勵青年

突破傳統思維，接受先就業再升學的

新挑戰，未嘗不是改變社會與教育學

習的創新趨勢。惟整個方案推動之

始，仍有諸多待關心與檢討之處，期

政府、學校與產業共同持續精進，開

創我國教育學習的另一種新模式。 

(二) 建議 

1. 強化就業與升學的連結 

過去以筆試為主的考試領導教

學，讓許多興趣偏向實務的學生沒有

出頭的機會。先就業再升學在目前高

升學率的時代，還是有家長和學生會

擔心未來升學的學校和工作場所的地

點，如有可能，建議此方案宜參考產

學攜手計畫專班，讓國中畢業生於三

年後選擇此方案時，就知道未來就學

的大專校院及工作的產業場所，如此

更能心安理得的在先就業時好好學習

與表現，政府的德政更能發揮效益。 

 

 

2. 加強青年就學、就業及創業的輔導 

高中職畢業選擇此方案的青年身

分不明，其已自高中職學校畢業，自

非高中職學生，但又未進入大專校院

端就讀，自也非大專校院的一份子，

此時是一個尷尬的身分。萬一青年在

就業職場發生權益受損，缺乏學校端

的關懷。此外，既然是政府鼓勵青年

就學、就業及創業政策，建議可讓大

學一至四年級尚未畢業的學生，都有

機會暫緩就學，隨時投入先就業的方

案，其參與受益的對象將更多元。 

3. 提供中低收入戶青年生活誘因 

依據教育部 2017 年 7 月 26 日訂

修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

款作業要點》第 12 點第 7 款之規定「中

低收入戶學生貸款之範圍可包含生活

費」。對於《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輔導推薦及審查作業要

點》初審所定之身心障礙、低收入、

原住民或中低收入等特殊條件者，其

先就業雖有一萬元之儲蓄基金，但此

期間已無學生身分，其在就業現場或

有基本工資 22,000 元之保障，建議再

思考核予生活費之補助，以提高青年

參與之誘因。 

4. 加強有效的多元宣導活動 

此方案須有青年朋友願意接受及

實際參與，方可感受政府的德政美

意。因而對高中職學生積極鼓勵外，

建議透過網路、新聞媒體、印製文宣

海報資料等多元方式，送請家長、學

校教師及學生了解，如有可能更可開

放畢業三年內之非應屆生亦有選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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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青年就業儲蓄帳戶」的機會，則

更能凸顯政府照顧青年及鼓勵青年先

就業再升學的德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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